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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一般法理学试图探究法律的普遍性质,这种研究包括两方面内

容:一是阐明法律有效性的条件,二是说明法律的规范性.对于前者,法律实证

主义者、自然法学者和德沃金分别给出了不同的观点;而关于后者,则经历了早

期实证主义者的“强制论”、哈特的“理由给予”学说和拉兹的权威理论.此外,
关于一般法理学自身的性质,也产生了许多争论,此即“法理学的方法论”问题.
该问题涉及两方面争论:一是法律理论的目标何在? 对此,存在着概念分析观

点、探究法律本身、元规范性探究观点、规定性观点和法律实践的建构性解释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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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观点.二是法律理论是否内在地是评价性的? 对此,形成了源自法律功能的

论证、源自内在观点的论证和源自解释的论证三种观点.
关键词:一般法理学 法律的有效性 法律的规范性 法理学方法论

律师对这个问题特别(typically)感兴趣:对于某个特定的争议点,法律规

定了什么(Whatisthelaw)? 这经常是一个地方性问题,其答案会因这个问题

被提问时所处法域的不同而不同.相反,法哲学则对这个一般性问题感兴趣:
法律是什么(WhatisLaw)? 这个关于法律性质的一般性问题预设了法律是一

种独特的社会—政治现象,有着或多或少的普遍特征,这些特征可以通过哲学

分析予以辨明.对法律性质的这一哲学探究被称作一般法理学(general
jurisprudence),它意在成为普遍性的.它假定,法律拥有某些特征,而且是因

其作为法律所具有之性质或要素而拥有这些特征的,无论法律存在于何时何

地.然而,即便存在这些普遍的法律特征———这是有争议的,正如我们后面会

讨论到的———我们依然需要说明为何会对阐明这些特征产生哲学上的兴趣.
首先,对于理解这样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我们有着纯粹智力上的兴趣,毕竟这

种现象是人类文化最难理解的方面之一.然而其次,法律也是一种规范性的社

会实践:它旨在指导人类行为,为行动提供理由.尝试对法律的这一规范性、理
由给予性(reasonＧgiving)面向加以说明,是一般法理学需面对的一个主要挑

战.对法律性质感兴趣的上述两个来源是紧密关联的.法律并非我们文化中

唯一的规范性领域;道德、宗教、社会成规(socialconvention)、礼仪等也以许多

类似法律的方式指导着人类行动.因此,对于法律性质的理解便包含这样一些

部分:说明法律如何区别于这些类似的规范性领域,法律与这些规范性领域如

何相互作用,以及对法律的理解是否依赖于其他规范性领域,例如道德或社会

成规.
当代法律理论以下述方式区分了对于法律性质的这两种主要兴趣:首先,

我们需要理解使得任何特定的规范具有法律有效性的一般条件.例如,它是否

只是一个关于该规范之来源的问题,比如该规范是由某个特定的政治机构制定

的? 抑或,它也是一个关于该规范之内容的问题? 这是一个关于法律有效性条

件的一般性问题.其次,便是对法律的规范性面向的兴趣.这一哲学兴趣是双

重的:一个完整的、关于法律规范性的哲学理论,既包含一项说明性任务也包含

一项证立性任务.说明性任务包括尝试说明法律规范如何为行动提供理由,以
及究竟是什么类型的理由牵涉其中.证立性任务关心的问题是,从道德上说或

全盘考虑之下,人们是否应当
  

遵守法律的要求.换言之,它试图说明法律的道

德正当性(legitimacy)和受众(subject)遵守法律的理由.与对法律的批判理论

不同,关于法律性质的理论集中于这两个问题中的前者.它旨在说明法律的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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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性实际上存在于何处.然而,当代某些法哲学家怀疑,法律规范性的这两个

方面能否被分割开来.(我们会在后面再回到这个问题.)
因此,阐明法律有效性的条件和说明法律的规范性,便构成所有关于法律

性质的一般性理论的两个主题.在第一部分,我们会说明关于这两个主题的某

些主要争论.在第二部分,我们会讨论关于一般法理学之性质的某些方法论争

论.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关于合法性(legality)的性质出现了两个主要的、相
互对抗的哲学传统.年代更为久远的那个可以追溯至中世纪晚期的基督教学

统,被称为自然法传统.自１９世纪早期开始,自然法理论遭到了法律实证主义

传统的激烈挑战,后者由杰里米􀅰边沁(JeremyBentham)和约翰􀅰奥斯丁

(JohnAustin)等学者宣扬开来.而法律实证主义的哲学起源要早得多,可能

源于托马斯􀅰霍布斯(ThomasHobbes)的政治哲学.这两个传统之间的主要

争议集中于法律有效性的条件.大体上讲,法律实证主义主张而自然法否认法

律有效性的条件纯粹是一个社会事实问题.与实证主义相反,自然法主张,法
律有效性的条件并未被社会事实穷尽;特定规范的道德内容也与其法律有效性

相关.正如通常归于圣􀅰奥古斯丁(SaintAugustine)的那个著名格言所言:不
义之法不是法(lexiniustanonestlex).〔１〕

一、一般法理学

(一)法律有效性的条件

法律实证主义的主要观点是,法律有效性的条件是由社会事实决定的;它
包含两个分离的主张,分别称为社会命题(TheSocialThesis)和分离命题(The
SeparationThesis).社会命题主张,法律是一种社会现象,而法律有效性的条

件由社会性事实,即非规范性(nonＧnormative)事实构成.早期的法律实证主

义者遵循了霍布斯的观点,即法律在本质上是政治主权者的一种工具,而且他

们坚称,法律有效性的基础性来源存在于构成政治主权者的那些事实之中.他

们认为,法律主要是主权者的命令.后来的法律实证主义者已经修正了这一观

点,他们坚信,是社会规则而非关于主权者的事实构成了法律的根据(ground).
当代的大多数法律实证主义者都共享这一观点:存在承认规则,即这样一些社

会规则或成规,它们确定了那些创设、修改和废止法律标准的特定事实或事件.
这些事实(例如一项立法活动或一项司法裁判)便是每个现代法律体系都会成

规性地予以承认的法律来源
    

(thesourcesoflaw).理解法律实证主义者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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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的方式是,将该观点视作某种形式的还原论:法律实证主义本质上在主张,
法律的有效性可被还原为某种非规范类型的事实,也就是关于人们行动、信念

和态度的事实.
自然法学者否认这种观点并坚称,一项特定的规范只有通过了某个特定的

道德门槛,才能成为在法律上有效的规范.为了成为法律,实在法必须首先在

内容上符合自然法的某些基本规诫,即普遍性道德(universalmorality).换言

之,自然法学者主张,规范的道德内容或优点,而不仅仅是其社会来源,也构成

法律有效性的条件的一部分.在此,可以将此立场视为关于法律的某种非还原

论概念观(conception),它主张法律的有效性不能还原为非规范性事实.〔２〕

分离命题是社会命题一个重要的否定性推断,它主张在法律与道德之间,
即在“法律是什么”与“法律应当是什么”之间存在概念上的分离.然而,分离命

题经常被过分强调.在有些时候人们会认为,自然法主张而法律实证主义否认

“法律必然在道德上是善的”或者“法律必须具有某种最低限度的道德内容”.
社会命题当然不意味着“法律中存在某些必然为善的东西”这一推论是错的.
法律实证主义可以接受这种主张:法律因其自身性质或其在社会中的必要功能

而成为某种善的东西,值得我们在道德上赞赏.法律实证主义也不必被迫承认

这一看似合理的主张:只要是有法律存在的地方,便需要有大量与道德相符合

的指令.在法律的实际内容和道德之间,可能存在,或许必然存在大量的重叠

之处.再次强调,恰当理解的分离命题仅仅关涉(concern)法律有效性的条件.
它主张,法律有效性的条件不依赖于相关规范所具有的道德优点.“法律是什

么”不能依赖于在相关情境下“法律应当是什么”.
当代许多法律实证主义者不会同意分离命题的这一构想.当代一个被称

作包容性法律实证主义
         

(inclusivelegalpositivism)的思想流派赞成社会命题,
即法律有效性的基本条件源自社会事实,例如碰巧通行于某个给定共同体之中

的社会规则或成规.但是,包容性法律实证主义者坚称,法律的有效性有时是

一个关于规范的道德内容的问题,依赖于恰巧通行于某个给定共同体的特定成

规.社会成规是我们识别法律的基础,它可能但不必然包含着将道德内容作为

合法性的条件予以参照.〔３〕

自然法传统在２０世纪被大大地精致化,这主要是因为其传统的、通俗的版

本面临着对其核心观点的明显反对:要坚持“在道德上恶的法律不是法律”这一

观点,本身就非常困难.“为了能够被视作法律,法律就必须通过某种道德过

滤”,这种观点在大多数法学家看来是与我们所了解的法律世界相矛盾的.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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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当代自然法学者已经为自然法的主要原则提供了不同的、更为精细的解释.
例如,约翰􀅰菲尼斯(JohnFinnish)并未将(托马斯主义版本的)自然法视作对

实在法之法律有效性的限制,而是主要将其视为对(最为完满或最高级别意义

上的)法律理念的阐明,聚焦于法律以何种方式必然促进共同善.〔４〕然而正如

前面提到的,我们并不清楚,这样一种认为法律必然具有道德内容的观点是否

与法律实证主义的主要原则相抵触.如果说这里存在争议的话,那也是一个形

而上学的争议:对于法律来说什么最为本质或必不可少? 法律的必要特征是否

必须以目的论形式加以阐明? 法律实证主义者并不倾向于循着菲尼斯描述的

路线,寻求对法律进行深入的目的论说明,但是我们不清楚他们是否会否定这

种形而上学事业.
“法律有效性的条件至少部分地是一个关于规范的道德内容或优点的问

题”这一观点,被罗纳德􀅰德沃金(RonaldDworkin)的法律理论以一种精致的

方式予以阐发.然而,德沃金并非一个传统意义上的自然法学者,他并不主张

在道德上可接受的内容是一个规范获得合法性的先决条件.他的核心观点是,
法律领域的事实与价值之分,即法律是什么与它应当是什么之分,会比法律实

证主义所认为的更为模糊得多:确定在特定案件中法律是什么,不可避免地依

赖于对于法律应当是什么的道德—政治考量.对法律应当具有或应当规定的

内容的价值判断,部分地决定了法律实际上是什么.
德沃金的法律理论并非基于对传统事实—价值分离的普遍拒绝,而是基于

一种特定的关于法律推理的概念观.这一概念观经历了两个主要阶段.在２０
世纪７０年代,德沃金主张,法律实证主义的谬误在于,它无法说明法律原则在

法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德沃金主张,法律实证主义认为法律仅仅是由规则构

成的.然而,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因为除了规则,法律还部分地由法律原则决

定.规则与原则之间的区分是一个逻辑上的区分.德沃金坚称,规则以一种

“全有或全无的方式”得以适用.如果规则适用于某些情境,它便决定了某个特

定的法律结果;如果它并不适用,它便与该结果毫无关系.然而,即便原则清晰

地适用于相关情境,它也并未决定一个结果.原则为法官提供了一个法律理由

来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裁判案件,因此它们仅仅具有分量的维度,即原则提供

的理由可能相对较强或相对较弱,但是它们从来不是“绝对的”.这种理由本身

并不能像规则那样决定一个结果.〔５〕

然而,法律原则最为有趣,从实证主义的观点来看也最成问题的方面,在于

它们的道德维度.根据德沃金的理论,不像法律规则(它们可能会,也可能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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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naldDworkin,TakingRightsSeriously,Duckworth,１９７７．



与道德有某种关联),原则在其内容上必然是道德的.事实上,决定一项法律原

则存在与否的,正部分地是一种道德考量.何以如此? 因为根据德沃金的观

点,如果一项法律原则是根据对相关领域中过往司法裁判和立法决定的最佳道

德和政治解释得出的,那么该原则便是存在的.换言之,法律原则占据着法律

规则和道德原则之间的中介位置.法律规则是由被承认的机构设定的,它们的

法律有效性源于它们被制定的来源.道德原则因其内容而存在,它们的有效性

是纯粹依赖于内容的.同时,法律原则从以来源为基础的(sourceＧbased)考量

和以内容为基础的(contentＧbased)考量的结合
  

中获得其有效性.正如德沃金

以最为一般性术语表述的那样:“根据整全法,如果法律命题考虑了为该共同体

的法律实践提供最佳建构性解释(constructiveinterpretation)的正义、公平以

及程序正当原则,或是根据这些原则推导出来,那么该法律命题便为真.”〔６〕因
而一项法律原则的有效性便来源于对事实和道德考量的结合.事实关涉在相

关领域中已经发生的、过往的法律决定,而对于道德和政治的考量则关涉过往

的这些决定如何能够被正确的道德原则予以最佳说明.
不消说,如果这样一种对法律原则的说明是正确的,那么分离命题便不再

能够被坚持.但是许多法律实证主义者质疑是否存在德沃金所设想的那种类

型的法律原则.对于法律中规则与原则的区分,有另外一种更为自然的说明方

式:相关的区别所关涉的,是该法律规范所规定的规范行动(normＧact)的一般

性或模糊性程度.在该规则所规定的规范行动的精确度上,法律规范的一般性

或模糊性可多可少;而且这些规范越是具有一般性或模糊性,它们就越是具有

德沃金赋予原则的那些准逻辑性(quasiＧlogical)特征.更为重要的是,需要注

意,如果你将规范(例如法律原则)的法律有效性依赖于道德论证,那么你便允

许了这种可能性,即整个法律共同体会使得法律发生错误.在推导某个法律原

则时存在的任何道德错误,都可能导致关于该原则的结论不可靠,该原则自身

因而不具有法律上的有效性.由于没有什么东西能够阻止法官和其他法律行

动者犯道德上的错误,因而便不存在任何东西能避免整个法律共同体长时间地

使其法律发生错误.〔７〕 或许德沃金不会认为这是一个问题,但是其他人会;
“整个法律共同体有可能系统地误解其法律”这一观点可能会被法律理论家视

为严重的问题.
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德沃金进一步推进了他在这一问题上的观点,力图将

其反实证主义的法律理论建立在一个一般性的解释理论基础之上,并且强调法

律深刻的解释性特征.尽管事实上德沃金的解释性法律理论极其精致和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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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对于他那根据解释的论证,我们却能够以一种相当简单的方式来概括其要

义.它主要的论证包括两个重要的假设.第一个命题坚称,在确定法律在每个

特定案件中要求了什么时,必然会涉及解释性推理.任何这种形式的陈述,“根
据S的法律,x针对y有一项权利/义务􀆺􀆺”,都是某个解释的结论

  
.而根据

第二个假设,解释经常包含评价性考量.或许更为准确地讲,解释既不单纯是

一个关于决定性事实的问题,它在本质上也不是一个关于评价性判断的问题,
而是二者不可分割的混合物.足够清楚的是,同时接受上述两个命题之人必然

会得出“分离命题存在根本上的谬误”这一结论.如果德沃金的这些命题是正

确的,那么在确定法律要求了什么时,自然经常
  

需要涉及评价性考量.
德沃金这一一般论证的第一个预设尤其具有高度的争议性.某些法律哲

学家已然主张,法律推理并不像德沃金所假设的那样全部都是解释性的.根据

这个长期由H．L．A哈特(H．L．A．Hart)坚持的观点,解释是对语言和沟通

的标准理解的例外,只有当法律由于某种原因而不清楚时,解释方才必要.〔８〕

然而,在大多数标准情况下,法律可以被直接理解和适用,而无须解释作为

中介.〔９〕

德沃金的法律理论与包容性法律实证主义共享了某些观点.然而需要指

出,尽管德沃金和包容性法律实证主义者共享了“道德与法律的有效性紧密关

联”这一观点,但是他们在这种关联的根据上存在分歧.一方面,德沃金坚持,
法律有效性对道德考量的依赖,是法律的一个必要

  
特征,它源于法律那深刻的

解释性性质.另一方面,包容性实证主义者坚称,法律有效性对道德考量的这

一依赖是一个偶然事件,它并非源于法律的性质或者法律推理的性质,诸如此

类.包容性实证主义者接受社会命题;他们主张,道德考量只有在这样一些情

况下才会影响法律有效性:恰巧盛行于某个给定法律体系的那些社会规则或成

规,要求道德考量影响法律的有效性.在任何给定的法律体系中,道德的相关

性都是由该社会中成规的偶然性内容决定的.相对于上述两种观点,传统的,
或如其现在被称作的,排他性法律实证主义

         
(exclusivelegalpositivism)则坚

称,一个规范的法律有效性从不依赖于其道德内容.根据这一观点,法律有效

性完全依赖于法律那些被成规性地予以承认的事实性来源.
可能需要指出的是,那些坚称“法律有效性部分地依赖于道德考量”的法律

理论,也必然共享关于道德性质的某种观点,即他们必然在道德价值的性质问

题上抱持一种客观论立场.否则,如果道德价值不是客观的而合法性又依赖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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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那么合法性也会成为主观性的,从而给“如何识别法律是什么”这一问题

的回答造成严重的困难.然而,某些法律理论确实坚持道德判断的主观性,因
而在法律的性质问题上拥护怀疑性结论.根据这些怀疑论,法律的确深刻地依

赖于道德,但是由于这些理论假定道德是完全主观性的,它仅仅阐明了法律如

何也具有深刻的主观性,即所谓的经常是悬而未决的.这种怀疑论进路流行于

所谓的后现代文学之中,它关键性地依赖于一种价值的主观论,而这种价值主

观论在后现代文学中几乎未获得任何精致形式的阐述.
(二)法律的规范性

纵观人类历史,法律一直被视为一种强制性制度,它通过威胁和暴力的方

式强迫其受众遵守其实践要求.法律的这一显著特征诱导某些哲学家主张,法
律的规范性便存在于其强制性面向之中.然而,即便是在法律实证主义传统内

部,法律的强制性面向也已引发了激烈的争论.早期的法律实证主义者,例如

边沁和奥斯丁,坚称强制性是法律的一个必要
  

特征,它将法律从其他规范性领

域之中区分出来.２０世纪的法律实证主义者已然倾向于否认这种观点,并主

张强制性对于法律而言既非必要,而且实际上对于实现法律在社会中的功能而

言也不关键.在我们对这个争论中的各个问题展开讨论之前,可能需要指出,
关于法律的强制性面向的讨论是法理学中聚焦于“什么可能是法律的一个本质

性或必要性特征,无论其在这个或那个法律体系中有何具体表现”这一问题的

众多讨论中一个优秀的范例.如何理解这些关于法律本质的主张,以及这些主

张是关于形而上学的还是关于别的什么东西(或许是道德)的,这样一些问题会

在第二部分第(一)小节中得以讨论.
回到法律的强制性面向上来,这里有许多问题相互纠缠,而我们应当仔细

地分辨它们.约翰􀅰奥斯丁坚称,每个法律规范本身都必然包含一项以制裁为

后盾的威胁.这至少包含两个分离性的主张:在第一个意义上讲,它可被理解

为一项关于法律的概念的主张,坚称我们称之为“法律”的那个东西只能是这样

一些以政治主权者的制裁为后盾的规范.在第二个意义上讲(尽管这一意义同

样颇具争议),法律与制裁威胁之间存在的紧密关联,是一项关于法律规范性的

主张.这是一项关于法律的规范性特征的还原论主张,它认为法律的规范性在

于,主体有能力预测自身招致惩罚或恶果的可能性,而且他们希望避免这些惩

罚或恶果.
除上述争议外,还存在另外一个问题,即对于法律实现其社会功能的能力

而言,制裁具有何种相对重要性.例如,汉斯􀅰凯尔森(HansKelsen)坚持认

为,对社会中暴力的垄断以及通过暴力手段施加其要求的能力,是法律在社会

中最为重要的功能.２０世纪的法律实证主义者,例如H．L．A哈特和约瑟夫􀅰
拉兹(JosephRaz)否认这一观点,并主张法律的强制性面向要比他们的前辈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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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设想的更为边缘性得多.这里的争议实际上又是双重的:对于法律做的事情

而言,强制是否必要
  

? 以及,即便它并不必要,那么与法律在我们生活中发挥的

其他功能相比较,强制具有何种重要性?
奥斯丁关于法律规范性的还原论认为,法律的规范性面向仅仅存在于主体

避免制裁的愿望之中;这种说明被H．L．A哈特广泛讨论并激烈批评.针对奥

斯丁对法律规范性的还原论说明,哈特提出的根本性反对是(用他自己的话来

说):“这种预测论解释遮蔽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在规则存在之处,对规则的背离

不仅是预测会发生敌对反应的根据􀆺􀆺而且也被当作这种反应和施加制裁的

一项理由或证立.”〔１０〕这种对规则的理由给予(reasonＧgiving)功能的强调当然

是正确的,但或许并不足够.预测论的支持者们可能主张,它仍需追问这样一

个进一步的问题:人们为什么
   

应当将法律的规则视为行动的理由或证立.例

如,如果仅仅
  

是因为法律恰巧是一个有效的制裁提供者,那么法律规范性的预

测论模式最终便是正确的.也就是说,哈特对预测论模式的根本性反对,实际

上是基于他对法律在社会中主要功能的观点,与奥斯丁和凯尔森不同,这种观

点主张这些功能并不是排他性地与法律施加制裁的能力联系在一起的.
然而,法律在我们文化中的功能与其强制性面向之间的联系,要比哈特所

设想的更为紧密.“博弈论”在当代法律领域的应用倾向于表明,大量法律安排

的基本原理能够被法律解决机会主义难题(例如所谓的囚徒困境)的功能予以

最佳解释.在这些情况下,法律的主要功能实际上是为所有相关各方的相互利

益提供强制性激励.即便如此,我们或许也应当对奥斯丁或凯尔森的立场持保

留意见,他们认为法律在社会中的唯一功能必然系于其强制性面向.解决一再

发生的和复杂的协作问题,为可取的行为设置标准,宣布共同价值的符号性表

达,解决关于事实的争议,诸如此类,都是法律在我们生活中发挥的重要功能,
而这些功能与法律的强制性面向和施加制裁的功能没有什么关系.

“法律实际上在多大程度上能够通过为其受众提供行动理由来指导行为”,
这一问题已经被２０世纪上半叶一群非常有影响力的法律学者(法律现实主义

流派)提了出来.美国法律现实主义者主张,我们在法律规则的基础上预测法

律案件结果的能力是相当有限的.在那些需要由上诉法院裁判的更为疑难的

案件中,相对于案件结果而言,法律规则本身便极度不确定.法律现实主义者

认为,对预测法院实际上会如何裁判疑难案件感兴趣的那些法律人,需要进行

社会学和心理学研究,着力发展那些能够增强我们预测法律结果之能力的理论

工具.因此法律现实主义主要是一种为了实现预测之目的而将社会科学引入

法理学领域的尝试.这项科学事业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成功的,是一个有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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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问题.即便如此,法律现实主义也很少关注法律规范性问题,即“在法律似乎

足够确定的那些案件中,法律如何指引行为”这一问题.
关于法律的规范性问题,我们可以在约瑟夫􀅰拉兹的权威理论中找到一个

更具前景的进路;他的理论也展现了一个关于法律规范性的理论如何蕴含着与

法律有效性条件相关的重要结论.〔１１〕 拉兹论证的基本观点是,法律是一种权

威性社会制度.拉兹主张,法律是一种事实权威.然而对于法律来说,同样必

要的是,法律必定主张正当性权威.当然,任何实际的法律体系都可能无法满

足这一主张,但是法律正是这样一种必然主张成为正当性权威的制度.
根据拉兹的观点,权威在我们实践推理中发挥的必要角色,便是充当权威

的受众与在相关情境中适用于这些受众的正确理由
    

之间的中介.一项权威当

且仅当它能够帮助其受众更好地遵从与他们的行动相关的正确理由时,方才是

正当的,即他们通过遵循权威性解决方案比他们试图(不借助这种中介性解决

方案而)直接找到这些理由并以之行动更为可能是按照这些正确理由在行动.
例如,对于“在某条行人众多、急弯不断的道路上,究竟以多快的速度行驶”这一

问题而言,存在许多理由;但是司机通过遵守法律规定的时速限制比他们试图

在当时计算出所有的利弊得失,能够更好地遵从对这些理由的权衡.因此,对
于法律所规定的时速限制而言,其正当性便会源自其帮助人们更好地按照对于

正确理由的权衡进行行动.
现在可以得出,对于某个想要主张正当权威的事物而言,它必须具有能够

主张正当权威的那类东西
    

,即能够实现这样一种中介性角色的东西.什么类型

的东西能够主张正当权威呢? 对于权威能力(authorityＧcapacity)而言,至少有

这样两种特征是必要的:首先,对于某个想要主张正当权威的事物而言,它必须

满足这种情形,即其指令能够被识别
     

为权威性指令,而无须依赖该权威性指令

所取代的那些理由.如果这个条件不能得到满足,即如果不依赖该权威意在取

代的那些理由,便无法将该权威性指令识别出来,那么该权威便不能实现其必

要的中介性角色.简而言之,它无法产生它意在制造的实践差异.需要注意,
这一论证与权威的实效(efficacy)并不相关.这里的要点并不是除非权威性指

令能够被这样地识别出来,否则权威便不能有效地发挥功能.这一论证是以我

们实践推理中的权威的原理为基础的.权威意在制造差异;而只有当权威的指

令无须借助其据以作出决定的那些理由就能够被识别出来时,权威才能够制造

这样一个差异.换言之,如果为了发现一项权威性指令是什么,你就必须进行

这样一些推理———这些推理恰恰是你在依赖该指令时所意图取代的———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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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一项权威性指令便毫无意义.其次,对于某个想要主张正当权威的事物而

言,它必须有能力在“其受众应当如何行为”这一问题上形成意见,以区别于受

众自己对其行动理由的推理;权威要求某种创作(authorship).
拉兹关于法律权威的概念观为排他性法律实证主义提供了非常强有力的

支持,因为它要求作为一种权威性解决方案的法律能够根据它自身被识别出

来,而无须依赖法律意在予以解决的那些考量.因此,只有当一项规范的有效

性并非源自该法律意在取代的那些道德考量或其他评价性考量时,该规范在法

律上方才是有效的(权威性的).很明显,拉兹的理论既挑战了德沃金的反实证

主义法律理论,也挑战了法律实证主义的包容性版本.这种挑战以及它所引发

的争议,形成了当今一般法理学领域中讨论的一个重要话题.
然而,对法律权威的基本原理进行说明,并非关于法律规范性的理论所包

含的唯一内容.如果我们支持法律实证主义的命题,认为法律本质上建立在社

会成规之上,那么这里便出现了另一个重要的问题:一个成规性的实践如何能

够产生行动理由,尤其是如何能够产生义务? 某些法律哲学家主张,成规性规

则本身并不能产生义务.正如莱斯利􀅰格林(LeslieGreen)所观察到的,“哈特

的‘根本性(承认)规则仅仅是成规’,这一观点与任何义务观念都不能轻易地相

联”;格林认为这一点非常棘手,因为承认规则标明了“法官在法律上
    

应当适用

的来源”.〔１２〕这里的争论,部分是关于承认规则的成规性性质的,部分是关于

成规能够以何种方式出现在我们的行动理由中的.根据由大卫􀅰刘易斯

(DavidLewis)阐发的一个有影响力的理论,成规性规则是作为大规模的、一再

出现的协作问题的解决方案而出现的.〔１３〕如果承认规则的确是这样一种协作

类型的规则,那么要说明为何它们能够产生义务就相对容易.如果规范的受众

有义务 解 决 协 作 问 题,而 协 作 问 题 导 致 了 相 关 协 作 性 成 规(coordination
conventions)最初的产生,那么协作性成规便会是义务性的.但是有疑问的是,
作为法律基础的那些成规到底是不是协作性成规? 在某些方面,法律可能更像

是实际上由社会成规构成的一种有组织的游戏或艺术类型.这种构成性成规

(constitutiveconventions)并不能被说成是对某些先在的、一再发生的协作问

题的解决方案.例如,构成象棋游戏的成规性规则便并不是为了解决棋手间的

协作问题;在象棋比赛开始之前,并不存在某个协作问题需要解决.象棋的成

规性规则将这项游戏自身构造成一种人们会发现值得参与其中的社会活动.
构成性成规部分地构成了内在于这一初现的社会实践的价值.然而,这种价值

仅对那些关心它们的人而言才存在.构成性成规本身并不能为“参与由构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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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规构成的实践”这一义务提供根据.
从道德观点来看,承认规则本身并不能被视作“遵守法律”这一义务的来

源.法官或任何其他人是否应当尊重一个法律体系的承认规则,最终是一个道

德问题,它只能由(关涉政治义务这一由来已久的问题的)道德论证予以解决.
而更为普遍的是:一项社会实践的存在本身并未要求任何人有义务参与该实

践.承认规则仅仅定义了该实践是什么,它们对于“某人是否应当参与该实践”
这一问题无从置喙.但是当然,一旦某人确实参与了该实践,扮演了法官或某

个其他法律官员的角色,那么便存在由该游戏的规则予以界定的法律
  

义务.也

就是说,在遵守承认规则的法律
  

义务这一观点上,并不存在什么特殊之处.一

场足球比赛的裁判同样有义务遵守他的比赛规则,从这个“内在游戏者的”观点

来看,“这场比赛是成规性的”这一事实并未造成任何困难.但是同样,足球的

构成性规则并不能为任何人解决“他们是否应当踢足球”这一问题.类似的,承
认规则并不能为法官或任何其他人解决“他们是否应当依法律规则行动”这一

问题.它们只是告诉了我们法律是
 

如何规定的.然而,不像象棋或足球,法律

也可以说是一种人们有义务去参与的游戏.但是如果存在这样一种义务,那么

它必然产生于外在的、道德的考量,即一项遵守法律的一般性道德义务.是否

存在这样一项遵守法律的一般义务,这项义务是否依赖于相关法律体系的某些

特征,这样一些复杂的问题在论述道德义务的文献中得以广泛讨论.一个完整

的、关于法律规范性的理论,也必须处理这些道德议题.〔１４〕

然而最近,一些哲学家已经开始质疑“法律的规范性有其独特之处”这一观

点.他们让我们了解,法律如何以一些与法律的性质并无紧密关联的方式,影
响我们的行动理由.〔１５〕 其中一些观点(例如Enoch和 Marmor)意在表明,各
式规范的存在以许多不同的方式作用于人们的行动理由,其他领域如此,法律

领域也是如此;这些观点并未否定法律经常制造差异;这些观点仅仅是否定,与
其他类型的规范性要求相比,法律以一种独特的方式改变其受众的行动理由.
其他人从一个相反的角度挑战了法律的规范性〔１６〕,他们主张,法律中唯一具有

规范性意义的面向,便是它给人们的行动理由造成的道德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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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rmativity,HartPublishing,２０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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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２０世纪的最后二十年里,对一般法理学尤其是法律实证主义的新的挑

战,发生了一个有意思的方法论转向.这种方法论转向随着德沃金«法律帝国»
(Law􀆳sEmpire)一书的出版而获得力量;这本书主张,不仅作为一种社会实践

的法律是一种深刻的解释性事物(因而部分地、但必然地在性质上是评价性

的),而且任何关于法律性质的理论也以类似的方式是解释性的,因而同样是评

价性的.许多人并不必然分享德沃金关于法律实践之解释性特征的观点,或者

德沃金解释理论的具体内容,但他们也已经与德沃金一同加入了这样一种方法

论怀疑主义的阵营:它怀疑一般法理学的传统目标,即怀疑发展一个具有普遍

适用性和道德中立性的、关于法律性质的理论的可能性.这些,以及其他随之

而来的对传统一般法理学的方法论挑战,会在接下来的部分得到处理.
然而,这种说法是公允的:在过去的数年里,许多法哲学家对这些关于法律

性质的传统讨论越来越失望,他们呼吁法哲学走出哈特—德沃金之争,并探索

新的研究方向.在这些新的批评者中,一些人情愿将这整个事业抛弃,宣称一

般法理学的死亡.〔１７〕而其他人则忙于探索新的挑战.一个正在兴起的研究领

域与法律的人造物(artifact)性质相关,意在从如下事实中获得关于法律性质

的某些东西,这个事实就是,法律似乎是一种人造物,是由人类为了特定目的而

创造并维持的.〔１８〕其他人则探究了法律的人造物特征与虚构主义之间的关

联,认为它们的潜在逻辑以及形而上学有众多相同之处.〔１９〕 另一个新兴并可

能多产的研究领域则关注语言哲学在法律中的应用,它引入语言哲学尤其是语

用学中的最新发展,来回答关于法律解释和对法律内容的理解问题.〔２０〕然而,
这个语言学方向并非毫无争议的;一些法哲学家对“法律的内容是由语言因素

决定的”这种观点表示怀疑〔２１〕,关于这些问题的讨论正在进行中.最后,在最

近的发展中,对可能作用于法律性质理论的形而上学的兴趣,似乎也在与日俱

增;甚至关于元形而上学(metaＧmetaphysics)的讨论也正在一般法理学的语境

中兴起,这些讨论意图表明,我们对于形而上学探讨之任务的思考方式可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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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我们对于法律的思考方式.〔２２〕 例如,如果形而上学的主要任务是确定什

么事物真实地存在于世界之中(无论我们对这个事物有什么想法或者我们以何

种方式表达这个世界),那么形而上学可能就对法律的性质无从置喙,或许它可

能指出,只有一种科学的法理学研究方式能够产生在形而上学上值得尊重的结

果.但是,如果形而上学探究的任务也包括指出哪些事物比其他事物更具基础

性,给我们提供这个世界的一个等级结构,在这个结构中,某些事物构成了其他

事物的基础,那么,在试图阐明合法性以及更为一般意义上的法律现象的基础

时,形而上学可能就是一个成果非常丰硕的研究框架.目前,这种潜在的、对法

理学的形而上学兴趣还处在初始阶段,时间会告诉我们这种新的进路是否能够

让我们得到一些有趣的结果.

二、法理学的方法论

当涉及法理学的方法论时,我们会发现两个主要的问题,其中一个并不直

接与规范性相关,而另一个则相反.第一个问题追问的是,对于关于法律性质

的哲学理论而言,其目的和成功标准是什么? 即一阶(firstＧorder)法律理论意

在把握的目标(target)是什么,以及它们何时成功地把握了这个目标? 第二个

问题追问的是,在法理学方法论中,评价扮演了何种角色? 即一阶法律理论是

否内在的或必然的是评价性的,或者说它们是否可能纯粹是描述性的.上述每

个问题都会依次得以讨论.
(一)法律理论的目标

法理学中第一类重要的方法论问题,与一阶法律理论的目标有关,即这些

理论意在提供的说明是关于什么现象的? 为了确定一阶法律理论的恰当目标

是什么,学者需要作出许多其他的方法论承诺,包括明确一个理论的成功标准,
确定这些理论意图予以系统化和说明的资料类型,以及决定哪类论证能被正当

地用来在不同理论之间作出判断.
在这个问题上存在五类主要的观点.第一种观点将法理学当作某种形式

的概念分析,也就是说,法律理论意在为某个关于法律的概念提供说明.这一

进路经常与哈特的名作«法律的概念»(TheConceptofLaw)相联.第二种观

点对概念分析方法采取一种更为怀疑的立场,并且将法律理论当作从事这样一

种工作:为法律本身而非法律的某种概念提供一种还原论说明.第三种近来的

观点将一般法理学视为仅仅是元规范性探究(metanormativeinquiry)的另一

个分支,这就使得它与其他的哲学领域(例如元伦理学)相联系.第四种观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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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性(prescriptive)观点,它认为法律理论的目的是详细说明那些最值得我们

采纳的法律观念.第五种观点与德沃金的工作相关联,认为法律理论所从事的

工作是为法律实践提供一种建构性解释.接下来将会更深入地讨论上述五种

观点及它们面临的主要问题.

１􀆰概念分析观点

根据概念分析观点,法律理论意在把握法律的概念,而且它们成功的标志

是:它们为关于该概念以及其他相关概念的有关资料提供了一个融贯的说明.
具体而言,人们认为需要被体系化的资料是人们的直觉,这些直觉包含了那些

被人们共享的关于法律的概念(或像“法律有效性”“法律义务”这些同族概念).
在其最简单的形式上,这些直觉被视为是在判断这个相关概念是否适用于特定

情形.因此在这种观点看来,一个法律理论意在说明目标法律概念(或其同族

概念)得以适用的条件.
而且,我们能够通过运用概念分析方法,一个众所周知的迂回方法,来得到

这样一种法律理论.这种方法是,理论家从某套用于判断目标概念是否得到正

确适用的判准开始,然后根据他关于该目标概念的直觉检验这一判准的说明.
如果这个说明允许该概念适用于某些从直觉上看它并不适用的情形,那么这便

提供了反对或修正该说明的理由.相反,如果这个说明导致目标概念适用于特

定情形,而这也是直觉上正确的结果,那么这便倾向于为该说明提供确证性支

持.如果该说明针对特定情形产生了直觉上正确的结果,而且是以一种在说明

上足够令人满意的方式(而非某种特设的方式)产生这种结果,那么在这个意义

上,我们可以说该说明成功地把握了目标概念.〔２３〕

法理学受到了理解相关直觉(或资料)———这些直觉(或资料)正是法律理

论意在系统化的东西———的两种主要方式的影响.反过来讲,这是由于人们可

能以两种不同的方式来理解概念本身以及我们关于这些概念的直觉.因此,我
们发现了两类主要的概念分析方法论.

对概念的第一种理解,将掌握(possess)某个概念主要当作一个语言能力

问题,即掌握法律的概念就是知道在法律实践意义上(juridicalsense)(而非科

学意义上)使用的“法律”这个词在何时适用.因此,关于该法律概念的直觉便

需要被理解为是关于如何使用“法律”这个词的语言直觉.根据这个观点,概念

分析便是一种语言分析模式.这类观点在德沃金«法律帝国»一书的第一章和

第二章中得到了著名的讨论.〔２４〕可以说,这种观点可以追溯到与J．L．奥斯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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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L．Austin)和 吉 尔 伯 特􀅰赖 尔(GilbertRyle)相 关 的 那 类 日 常 语 言

哲学.〔２５〕

然而,这种对掌握某个概念的理解有其缺点.或许当下语境中最受关注的

便是,这种观点助长了德沃金的“语义学之刺”的论证.〔２６〕 这项论证可以概括

如下:假设法律理论意在把握法律的概念,而对概念的掌握仅仅是这样一个问

题,即知晓“法律”这个词在何时适用.这项论证继而指出,果真如此的话,那么

法律理论便不能说明关于法律根据的争议,即关于法律有效性条件的争议.毕

竟,如果法律理论在性质上是这种语义学理论的话,那么关于“法律的根据是什

么”的争议便必然归结为“‘法律’这个词何时适用”的争议———它至少预设了争

议各方并不只是在自说自话.但是现在出现了一个两难.法律从业者要么掌

握了同样的法律概念,要么没有.如果他们确实掌握了同样的概念,那么看来

他们便不会
  

在“一个规范要想算作法律的话,需要满足什么条件”这一问题上产
 

生分歧
   

.毕竟,他们都知道在何时适用表达了他们共享的法律概念的那个词.
但是这并不合理,因为法律实践事实上充斥着关于“法律的根据是什么(因而,
什么可算作法律或合法的)”的争议.反之,如果法律从业者并不

 
共享同样的法

律概念,那么他们关于“法律的根据是什么”的争议便必然只能是他们在自说自

话.但是这同样不合理.正如德沃金所指出的,法律实践并非“一个荒诞的玩

笑”.〔２７〕因此,将法律理论解析成仅仅是关于“法律”这个词何时适用的语义学

说明,这种做法必然有误.
根据上述论证,如果我们想要抛弃“一阶法律理论就是语义学理论”这个观

点,那么明显有两个方式可以选择.首先,可以直接抛弃“法律理论就是在从事

概念分析”这一观点.这是德沃金所倾心的回答,然而我们会看到,人们能够在

不接受德沃金自己偏爱的方法论的同时,拒斥概念分析.(对此,后面第二部分

会有更多的讨论.)其次,如果人们仍然坚持法律理论是在从事对法律概念的分

析的话,那么对“语义学之刺”这一论证显而易见的回应便是,否认掌握概念仅

仅是知晓法律实践意义上的“法律”这个词该如何适用.这便提出了法律理论

家们可能会从事的第二类,也是内涵更为丰富的概念分析.
这个内涵更为丰富的观点背后的基本看法是,掌握概念与其说仅仅是一个

知道词语何时适用的问题,倒不如说其包含着更为丰富的东西,即掌握大量关

于该概念及其必要特征与恰当适用方式的实质性信念或直觉.这里预设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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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人由于掌握法律的概念而具有的直觉,已经足够构成某种关于法律是什么及

其如何发挥功能的实质性概念观.如此,法律理论的目的便是,将这些关于法

律概念的前理论(preＧtheoretical)判断予以系统化,以提供一个关于某种实质

性法律概念观的说明.〔２８〕根据这个观点,法律争议依然是可能的,因为尽管法

律从业者可能都在使用同样的法律概念,然而概念的丰富内涵却允许他们并不

足够确定地掌握这个概念,或者并不足够全面地理解其适用条件以保障在关于

“法律的根据实际上是什么”这一理论问题上达成共识.
然而,这个内涵更为丰富的关于概念掌握的理解,以及这一理解产生的内

容更为丰富的概念分析图景,也遭受了广泛的批评.〔２９〕 一个立即出现的问题

是,究竟是哪个
  

法律概念构成了法律理论的恰当目标? 是某个特定法域中法律

从业者所拥有的那个法律概念? 还是某个普遍共享的法律概念? 无论哪种答

案都令人疑惑.一方面,如果一个法律理论仅仅意在把握应用于特定法域的法

律概念,便会使得该理论是区域性的(parochial)并且使并不关心该法域的那些

人对这个理论失去兴趣.另一方面,人们可能会怀疑,是否真的存在某个被人

们普遍共享的、能够被法律从业者在所有法域中使用的法律概念,又或者确实

存在这样一个概念.但是同样可疑的是,这个概念不过是这样一种薄(thin)概
念,即人们由于知道法律实践意义上的“法律”这个词意味着什么而掌握的那种

概念.
对于所有形式的概念分析而言,一个更为深刻的担忧在于这个问题:我们

为什么一开始就关心某个人的法律概念
  

.〔３０〕 毕竟对于哲学家们而言,法律的
   

性质本身
    

似乎才是我们应当关心和理解的.〔３１〕 即便追问“关于法律如何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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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８〕

〔２９〕

〔３０〕

〔３１〕

这种内涵更为丰富的关于拥有概念的观点,在这样一些文献中得以讨论,例如Joseph
Raz,“CantherebeaTheoryofLaw?”,inGolding&Edmundson(eds．),TheBlackwellGuideto
thePhilosophyof Law and Legal Theory,Blackwell,２００４,pp􀆰４Ｇ７;NicosStavropoulos,
“Obligations,Interpretivism andtheLegalPointofView”,in AndreiMarmor (ed．),The
RoutledgeCompanionto Philosophy of Law,Routledge,２０１２,pp􀆰７８Ｇ７９;ScottShapiro,
Legality,HarvardUniversityPress,２０１１,pp􀆰１６Ｇ２２．这可能也是哈特预设的那类观点.

AndreiMarmor,“FarewelltoConceptualAnalysis(inJurisprudence)”,inWaluchow
&Sciaraffa(eds．),PhilosophicalFoundationsoftheNatureofLaw,OxfordUniversityPress,
２０１３,pp􀆰２１５Ｇ２１７;JosephRaz,“CantherebeaTheoryofLaw?”,inGolding & Edmundson
(eds．),TheBlackwellGuidetothePhilosophyofLawandLegalTheory,Blackwell,２００４,
p􀆰１０;Brian Leiter,Naturalizing Jurisprudence:Essayson American Legal Realism and
NaturalisminLegalPhilosophy,OxfordUniversityPress,２００７,pp􀆰１７７Ｇ１７９．

AndreiMarmor,“FarewelltoConceptualAnalysis(inJurisprudence)”,inWaluchow
&Sciaraffa(eds．),PhilosophicalFoundationsoftheNatureofLaw,OxfordUniversityPress,
２０１３,pp􀆰２１６Ｇ２１７;BrianLeiter,NaturalizingJurisprudence:EssaysonAmericanLegalRealism
andNaturalisminLegalPhilosophy,OxfordUniversityPress,２００７,pp􀆰１７７Ｇ１７９．

JosephRaz,“CantherebeaTheoryofLaw?”,inGolding&Edmundson(eds．),The
BlackwellGuidetothePhilosophyofLawandLegalTheory,Blackwell,２００４,pp􀆰７,１０．



功能,各个群体的人们相信什么”这个问题有着社会学意义上的吸引力,这个问

题也并没有任何特别的哲学特色.哲学家们(作为哲学家)会对“关于某个给定

的概念,人们相信什么”感兴趣,乃是因为理解“关于该概念,人们相信什么”是
理解“它究竟是关于

  
什么的概念”这一问题的一种方式.〔３２〕 据此,人们可以认

为,法律理论意在把握的并非任何特定之人的法律概念,而是法律自身的

性质.〔３３〕

对于这个反对意见,一个可能的回应是主张,既然法律是一种社会现象而

且部分地由从业者自己对他们所参与的这个实践的理解构成,那么收集关于法

律从业者们掌握的法律概念的证据便是探究法律本身的一种非常有效的方

式.〔３４〕然而,人们可能会怀疑,既然这种探究法律本身性质的方法并不直接,
那么它还是不是我们能够运用的最为有效的策略? 如果法律能够被直接予以

研究的话,为什么还要把我们局限于提出关于概念的问题?
一个非常不同的回应会采取一种对概念的柏拉图式说明,根据这种说明,

概念根本不是心灵的表达,而是与数学研究的客体属于同类的抽象客体.那

么,法律的概念便会是想要思考法律之人必须予以把握的抽象客体.据此,正
是这个抽象客体———法律的这个

  
概念———才是哲学家们关心并意在运用概念

分析方法予以探究的东西.〔３５〕 然而,关于概念的这种观点面临常见的反驳.
对于人们来说,需要说明的是,对于这个被设想为独立存在之抽象客体的法律

概念,我们如何能够使用它.而且,即使我们能够使用它,仍然存在这样一个疑

问:那些都准确把握了这个法律概念的不同的人,为什么最终会对其性质产生

分歧?〔３６〕最后,尽管数学和逻辑学这类先验学科意在探究抽象的客体〔３７〕,然
而并不清楚的是,对于法律这种社会现象———它非常依赖于人类的信念、态度

和行为———的探究是否也能得以类似地理解.尽管数学家们可能是在探究数

或集合这类抽象客体的性质,然而,说“法律哲学家是在探究法律
  

这个抽象客

体”,这看来却是更为可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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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３３〕

〔３４〕

〔３５〕

〔３６〕

〔３７〕

JosephRaz,“CantherebeaTheoryofLaw?”,inGolding&Edmundson(eds．),The
BlackwellGuidetothePhilosophyofLawandLegalTheory,Blackwell,２００４,pp􀆰４,１０．

也可 参 见 论 述 “概 念”的 词 条 第 ５．２ 部 分.https://plato．stanford．edu/entries/
concepts/,最后访问日期:２０２０年３月７日.

NicosStavropoulos,“Obligations,InterpretivismandtheLegalPointofView,”in
AndreiMarmor(ed．),TheRoutledgeCompaniontoPhilosophyofLaw,Routledge,２０１２,p􀆰７９．

试比较,GeorgeBealer,“IntuitionandtheAutonomyofPhilosophy”,inM．DePauland
W．Ramsey (eds．),RethinkingIntuition:The Psychology of Intuition and Its Rolein
PhilosophicalInquiry,Rowman&Littlefield,１９９８,pp􀆰２０１Ｇ２３９．

AlexanderSarch,“BealerandtheAutonomyofPhilosophy”,Synthese,vol．１７２,no．３,
２０１０,pp􀆰４６８Ｇ４７３．

参见论述“数学哲学中的柏拉图主义”的词条.https://plato．stanford．edu/entries/
platonismＧmathematics/,最后访问日期:２０２０年３月７日.



２􀆰探究法律本身

既然概念分析存在上述疑问,许多观点便被提了出来,根据这些观点,一阶

法律理论所主要从事的,是描述和说明法律本身
  

的性质而非它的任何概念.还

原论观点和自然论(naturalistic)观点都属于这一类型.(正如下文所示,这类

观点并不需要完全抛弃刚才描述的那些迂回的方法,而既然那些方法依然可

行,就需要为它们的可辩护性提供一种非常不同的说明.)
具体而言,还原论观点认为,阐明法律的性质就是以更为根本性的事实来

说明法律是什么以及法律如何运转.其结果是,一阶法律理论需达到这种程度

方为成功:该理论以一种有力的方式完成了上述说明工作.〔３８〕根据这类观点,
一阶理论的目的是提供一个对法律的形而上学的还原

       
,即表明法律现象实际上

是由其他某些更为根本性的现象构成的,而且它完全能够还原为这些根本性的

现象(就像化学原则上可以被还原为微粒的物理学).若如此分析,那么以实证

主义为例,它便会寻求通过将关于法律是什么、法律如何发挥功能以及法律要

求什么的事实还原为更为根本性的社会
  

事实———例如关于人们的行为、信念以

及安排的事实———来说明法律的性质.通过提供这样一种还原论,诸如实证主

义这种理论便试图通过将法律本身分解为其组成部分并说明这些组成部分如

何共同构成了法律这种复杂的社会实践来阐明法律现象本身.〔３９〕

一种著名的还原论观点是自然论法理学(naturalizedjurisprudence).布

莱恩􀅰莱特(BrianLeiter)是这一立场最为突出的辩护者.〔４０〕如同其他还原论

观点,自然论法理学将法律理论的目的视为说明法律自身(而非任何人的法律

概念)的性质.但自然论法理学的特征在于,它还坚持应当在其中应用一种纯

粹经验性的方法.〔４１〕

自然论者可能会部分地赞同还原论者在如下问题上的观点:哲学家们的迂

回方法以及相应地对直觉、思想实验以及其他类似事物的借助是否是被误导

的? 自然论者可能会拒绝这种探究模式,而其他的还原论者可能更倾向于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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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８〕

〔３９〕

〔４０〕

〔４１〕

AndreiMarmor,“FarewelltoConceptualAnalysis(inJurisprudence)”,inWaluchow
&Sciaraffa(eds．),PhilosophicalFoundationsoftheNatureofLaw,OxfordUniversityPress,
２０１３,pp􀆰２０９Ｇ２２９．

欲更多地了解一般意义上的形而上学还原论,可参见 MarkSchroeder,Slavesofthe
Passions,OxfordUniversityPress,２００７,pp􀆰６１Ｇ８３;亦可参见论述“科学还原论”的词条,https://
plato．stanford．edu/entries/platonismＧmathematics/,最后访问日期:２０２０年３月７日.

BrianLeiter,NaturalizingJurisprudence:EssaysonAmericanLegalRealism and
NaturalisminLegalPhilosophy,OxfordUniversityPress,２００７．

BrianLeiter,NaturalizingJurisprudence:EssaysonAmericanLegalRealism and
NaturalisminLegalPhilosophy,OxfordUniversityPress,２００７,pp􀆰１８０Ｇ１８１,１８３Ｇ１９９．也可参见

论述“法律哲学中的自然论”的词条,https://plato．stanford．edu/entries/lawphilＧnaturalism/,最后

访问日期:２０２０年３月７日.



它.例如,一个还原论者大体上会以如下方式为这种探究模式辩护,即主张我

们在特定情况下的直觉包含了我们从法律实践经验中获得的一个概念,而且这

种直觉能够成为有关法律自身性质的一个有效信息来源.而且,如果法律实践

(作为一种社会现象)部分地是由从业者自己关于他们参与之实践的信念和态

度构成的,那么关于法律从业者的法律概念的证据便会是关于法律自身的非常

相关的证据.〔４２〕

与之相对,自然论者倾向于不支持“以直觉检验法律理论”这一迂回方法,
因为他们的目的是使“哲学上的理论化承接于并依赖于科学上的理论化”.〔４３〕

莱特主张(像其他人针对其他哲学领域中的直觉所主张的那样),我们关于法律

的直觉太过不可靠以致无法提供多少认识论上的力量.〔４４〕 根据莱特的观点,
哲学家们一般应当试图分析这样一些概念:“这些概念已经被它们对经验现象

的成功说明和预测予以辩护.”〔４５〕因此,他主张方法论要“认真对待社会科学

关于法律的论述,以发现何种法律概念在对法律现象(诸如司法行为)的最有

力说明和预测中发挥了作用”.〔４６〕然而,这种方法论却引发了“为何法律哲

学家仅应当研究司法行为而不研究其他东西”这一问题.更为一般地说,自
然论者欠缺关于“法律的何种特征最需要被说明以及为何如此”的论述.

还原论观点(或许还有自然论观点)所引发的另一个问题是,它可能会给实

证主义设置特定难题.具体而言,如果法律是一种产生法律义务的规范性现

象,那么人们可能会担忧,法律事实(关于我们的法律义务是什么的事实)便不

可能还原为纯粹的非规范性事实,例如社会中的各类事实.人们可能会认为,
这会跨越著名的(尽管并非毫无争议的)是/应当的鸿沟,而这种跨越是不被允

许的.〔４７〕

作为回应,想成为还原论者的那些实证主义者可能会采纳的一种路线是,
坚称法律事实在性质上确实是描述性的,而非规范性的.具体而言,这些实证

主义者可能主张,关于我们拥有的法律义务的那些事实,仅仅是关于“法律要求
  

(hold)我们应当做什么”的描述性事实,而非关于“我们真正应当做什么”的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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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

〔４３〕

〔４４〕

〔４５〕

〔４６〕

〔４７〕

NicosStavropoulos,“Obligations,InterpretivismandtheLegalPointofView”,in
AndreiMarmor(ed．),TheRoutledgeCompaniontoPhilosophyofLaw,Routledge,２０１２,p􀆰７９．

BrianLeiter,NaturalizingJurisprudence:EssaysonAmericanLegalRealism and
NaturalisminLegalPhilosophy,OxfordUniversityPress,２００７,p􀆰３５．

Id．,２００７,pp􀆰１８０,１８４; 试 比 较,Robert Cummins,“Reflection on Reflective
Equilibrium”,inM．DePaulandW．Ramsey(eds．),RethinkingIntuition:ThePsychologyof
IntuitionandItsRoleinPhilosophicalInquiry,Lanham,MD,１９９８,pp􀆰１１３Ｇ１２８．

BrianLeiter,NaturalizingJurisprudence:EssaysonAmericanLegalRealism and
NaturalisminLegalPhilosophy,Id．,p􀆰１８４．

Id．,OxfordUniversityPress,２００７,p􀆰１８４．
欲了解此种关于实证主义的担忧,seesupranote〔２３〕,pp􀆰４７Ｇ４９．



范性事实.〔４８〕

３．元规范性探究观点

最近,另一个方法论观点由普伦基特(Plunkett)和夏皮罗(Shapiro)发展起

来〔４９〕,这个观点将一般法理学当做仅仅是元规范性探究的另一个分支.后者

作为一个一般性的事务,意在阐明规范性的思想、言论和实体(如果有的话)如
何与现实相契合.元伦理学是元规范性探究的另一个分支,它聚焦于伦理学思

想、言论和实体如何与现实相契合.因此,根据当前这个观点,一般法理学探究

的主题就是法律思想、言论和实体(如果有的话),这个领域的目标就是阐明这

些关于法律的思想和言论———以及法律结构和法律属性(如果有的话)———如

何最好地贯彻了某人关于现实的一般性哲学观点.在这个观点看来,法理学的

探究会与规范性探究的其他领域(尤其是伦理学和美学)的工作相接续,而且在

方法论上也颇为相似.
然而,这个立场引发的一个问题是,它在多大程度上是一个区别于前述讨

论的方法.如果某人元规范性探究的关注点是法律思想和言论,那么我们似乎

就非常接近于关于法理学应当如何开展的概念分析图景.另一方面,如果探究

的关注点着重于法律实体或者属性如何契合于一般的现实,那么这个观点终究

会非常接近于自然论立场,即法理学探究的主题是法律现象本身.虽然如此,
或许元规范性观点的一个特别引人之处在于,它表明了概念分析图景和自然论

图景如何共同捕捉到了这个更大的事业(法理学所从事的那个任务)的不同片

段.因此,如果元规范性观点想要变得合理的话,它不应当意图取代上述讨论

的其他方法,而是应当祛除这种观点,即法理学探究中存在着一个优先始点(例
如法律内容的形而上学、法律陈述的语义学分析或者法律义务的性质).

４􀆰规定性观点

法理学方法论中一个不同类型的进路认为,法律理论的恰当目标是详细说

明某个实质性的、尤为值得
  

人们采纳的法律概念观.而且,即便这种研究最后

得出的那个法律概念观完全偏离了我们对法律的前理论理解,我们得出的这种

理论也会要求我们摒弃先前对法律的理解.据此,如果法理学首先是一种规定

性的事业的话,那么法律理论在性质上可能最终就是完全修正主义的(当然,尽
管并非必然如此).

正如下面一节所示,德沃金的方法论便包含了一定的规定性要素.但是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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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８〕

〔４９〕
Id．,２０１１,pp􀆰１８８;seealso,supranote〔８〕,p􀆰１１０．
DavidPlunkettandScottShapiro,“Law,Morality,andEverythingElse:General

JurisprudenceasaBranchofMetanormativeInquiry”,Ethics,２０１７,１２８(１),pp．３７Ｇ６８．



他性的规定性方案的一个主要倡导者是尼尔􀅰麦考密克(NeilMacCormick).〔５０〕

麦考密克主张,有许多强有力的规范性论证支持了采纳一种实证主义的法律概

念观.具体而言,他主张,像自治和良心自由这种价值要求法律不能以高压手

段规制“可取的价值的范围、自我尊重义务的范围以及爱这一义务的范围”,这
些领域“寻求超越于义务的善,或者寻求自我发展的正确道路,或者寻求应当施

与个人家庭、朋友或者邻居的恰当关怀”.〔５１〕 麦考密克认为,像自治和良心自

由这种价值支持了这一主张:至少在这种行为领域,保持“法律要求了什么”这
一问题与“道德要求了什么”这一问题的完全分离,是可取的.〔５２〕据此,至少在

某些行为领域,“法律是什么”这一问题应当区别于“道德要求什么”这一问题.
因此,麦考密克似乎为经常与实证主义联系在一起的一个主张提供了规范性论

证,即某种版本的分离命题.(尽管一如前述,并非所有的实证主义者都必然承

认该命题的强版本.)
尽管“何种法律概念观最值得人们采纳”这一问题非常重要,但依然有必要

指出,法理学方法论中的规定论并不真正地与概念分析观点或还原论方法相互

竞争.例如,我们可能最终会发现,尽管存在强有力的规范性论证要求改变法

律实践或者采纳一种新的法律概念观,即与自然法理论相契合,但实证主义依

然为我们的法律概念提供了最佳的说明或者是对法律现象本身的最佳的还原

论说明.据此,对于法律概念的说明,或者法律的还原论,并不必然与这种规定

论说明相冲突,即从道德观点来看,何种法律理论是最值得采纳的.

５􀆰法律实践的建构性解释

第四种方法论是德沃金的方法论,它因其影响力和精致程度而需要被单独

对待.〔５３〕这种观点认为:(１)一阶法律理论的目标是既存的法律实践
       

;(２)这

种理论需达到这种程度方可成功
  

———它们为该实践提供了一个可辩护的(德沃

金意义上的)建构性解释.根据这种建构性解释观点,一阶法律理论的目的并

４１３ 北大法律评论

〔５０〕

〔５１〕

〔５２〕

〔５３〕

NeilMacCormick,“AMoralisticCaseforAＧMoralisticLaw?”,ValparaisoUniversity
LawReview,vol．２０,no．１,１９８５,pp􀆰１Ｇ４１;也可参见TomD．Campbell,TheLegalTheoryof
EthicalPositivism,Dartmouth,１９９６;Liam Murphy,“ThePoliticalQuestionoftheConceptof
Law”,inJulesColeman(ed．),Hart􀆳sPostscript:EssaysonthePostscriptto ‘TheConceptof
Law’,OxfordUniversityPress,２００１,pp􀆰３７１Ｇ４０９;GeraldPostema,BenthamandtheCommon
LawTradition,ClarendonPress,１９８９;FredrickSchauer,“PositivismasPariah”,inRobertP．
George(ed．),TheAutonomyofLaw:EssaysonLegalPositivism,OxfordUniversityPress,
１９９６,pp􀆰３１Ｇ５５;JeremyWaldron,“Normative(orEthical)Positivism”,inJulesColeman(ed．),
Hart􀆳sPostscript:EssaysonthePostscriptto “TheConceptofLaw”,OxfordUniversityPress,
２００１,pp􀆰４１０Ｇ４３４．

NeilMacCormick,“AMoralisticCaseforAＧMoralisticLaw?”,id．,pp􀆰３５Ｇ３６．
然而,麦考密克也允许法律恰当地规制“正义的义务”的范围,因为这种义务在某种意义

上更为重要.Id．,p􀆰３５．
Supranote〔６〕．



非分析任何概念或者将法律事实还原为其他更为根本性的事实.法律理论的

目的是重构
  

法律实践参与者的行为和自我理解,而且是通过以其最佳道德观点

来审视该实践的方式加以重构.其结果是,一个法律理论越是能够更好地符合

(fit)关于“法律从业者如何理解他们所参与之实践”的材料,同时又更好地为该

实践提供了规范性证立,那么该法律理论也就越成功.〔５４〕

关于法理学方法论中的建构性解释的观点,一个担忧是,它可能并不会与

概念分析或还原论方法真正冲突.毕竟,说明(或许是根据我们的法律概念说

明)法律实际上是什么以及它如何运作,是一种方案,而说明我们应当
  

如何设想

法律以使法律实践能够得到最佳证立,却是另一种非常不同的方案.很可能我

们关于“法律实际上是什么”的陈述告诉了我们一种事情(例如,法律的某些特

征是必要的而其他的不是),而我们关于“法律应当像什么样以使法律实践能够

尽可能地被证立”的陈述却告诉我们以另一种相当不同的方式思考法律(例如,
认为法律拥有不同的必要性质).据此,有人已经主张,只有当建构性解释的观

点否认前述其他类型的方法论观点所主张的东西———法律理论试图提供关于

法律的实际性质(或者我们关于法律的概念)的说明(或许是某种特定类型的说

明,例如还原论说明)———时,建构性解释的观点才与前述这些方法产生冲突.
一种拥护建构性解释的观点的方式,可能会通过否认为法律提供一种还原

论说明的可能性
   

,来否认某些其他的方法论观点所主张的东西.〔５５〕 这种观点

可能会主张法律是一种规范性实践,而规范性实践不能被还原为纯粹的非规范

性事实而不失去其本质.作为回应,还原论者可能会否认法律实践实际上是规

范性的(此时,寻求还原便不会存在问题),也可能会主张任何成功的还原都需

要将法律事实还原为一系列包括规范性事实在内的事实(此时,某种版本的自

然法理论便具有了吸引力).
(二)法律理论是否内在地是评价性的?
关于法理学方法论,第二个广为讨论的问题是:一阶法律理论是否内在地

是评价性的? 对于这第二个问题,上述关于一阶法律理论恰当目标的观点有着

不同的推断结论.但是在对此进行说明之前,我们首先必须使相关问题更为清

晰地展示在人们眼前.

１􀆰初步准备

人们可能会问,人们为何会对“法律理论是否内在的是评价性的”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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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４〕

〔５５〕

Supranote〔６〕;StephenPerry,“InterpretationandMethodologyinLegalTheory”,in
AndreiMarmor,InterpretationandLegalTheory,ClarendonPress,１９９５,pp􀆰１２９Ｇ１３１;也可参见

论述“法律解释主义”的词条,https://plato．stanford．edu/entries/lawＧinterpretivist/,最后访问日

期:２０２０年３月７日.
欲了解相关讨论,可参见supranote〔３８〕,p􀆰２１８．



产生兴趣.某些兴趣可能会追溯到这一怀疑性的担忧:意在成为纯粹描述性理

论的法律理论实际上是在推行某种隐藏的观念性方案或政治性方案.〔５６〕这一

问题第二个有意思的地方可能来源于这种怀疑(或希望):如果法律理论最终内

在地是评价性的,那么这便是一项采纳某种版本的自然法理论的独立理由.然

而,是否真的如此仍然是不确定的,因为初步看来,关于法律理论方法论的元问

题(metaＧquestions)似乎独立于一阶的法律理论问题(例如,法律内容的决定性

因素是什么).此外,法律学者们可能是通过思考德沃金的下述论证而被吸引

到这个问题上的:在法律理论化的评价性性质与法律自身的评价性性质之间存

在紧密关联,使得法律的内容不可避免地(至少部分地)依赖于道德—政治考

量.然而,无论究竟是何种动机使得人们参与到对“法律理论是否内在的是评

价性的”的讨论之中,这一讨论都已经具有了独立的重要性,并且它本身就已成

为一个成果丰硕的思想来源.
为了避免混淆,我们必须在几个方面对这里关心的问题加以澄清.因为,

在许多并不存在争议的
      

方面,法律理论似乎是或可能是评价性的;但是这些方

面并非法理学方法论讨论中的核心.
首先,在许多无足轻重的方式上,法律理论如同关于任何其他主题

      
的理论

一样,不可能完全是价值无涉的.具体而言,如果不对“各种理论需要达到何种

程度方才是一致的、简单的、清晰的、优雅的、全面的等”进行评价,人们似乎便

无法参与到对法律的理论化这一事业中来.〔５７〕尽管这意味着法律理论家必须

从事某种形式的评价,但是在这种看法中,法律理论并无任何特殊之处,毕竟这

些元理论性价值是判断关于任何主题的理论是否成功的标准.
其次,第二种似乎不存在争议的方式是,如果不确定法律的何种核心特征

需要被说明,那么人们便不可能发展一种法律理论.〔５８〕例如,约翰􀅰菲尼斯主

张,如果不对“法律的何种重要特征(例如,法律对权威的主张)是那个完整的理

论需要说明的”这一问题表达立场,人们便不可能得出一阶的法律理论.然而,
这看来是需要进行评价的.〔５９〕

但是,法律以这种方式而具有评价性,这似乎并不会存在太大争议.为理

解其缘由,需要区分厚的评价性主张
       

(thickevaluativeclaims)与薄的评价性主
      

张
 
(thinevaluativeclaims),前者需要对某个事物的某种类型的道德善或者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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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６〕

〔５７〕

〔５８〕

〔５９〕

更多论述,请 参 见 约 翰􀅰加 德 纳(JohnGardner)对JulieDickson,“Methodologyin
Jurisprudence:aCriticalSurvey”,LegalTheory,vol．１０,issue．３,２００４,pp􀆰１１７Ｇ１５６．一文的介

绍.
JulieDickson,EvaluationandLegalTheory,HartPublishing,２００１,pp􀆰３２Ｇ３３．
Id．,pp􀆰３８Ｇ４５．
Supranote〔４〕,pp􀆰９Ｇ１５．



盘考虑下的价值进行判断,后者则无须如此.〔６０〕因此,最为简单的厚的评价性

主张拥有这种形式:X在道德上
    

(全盘考虑下
     

)是善
  

(恶
 
)的
 
.这种主张在其性质

上可能也是可进行比较的,因此它们拥有这种形式:X在道德上
    

(全盘考虑下
     

)
比
 Y

更为善
   

(恶
 
).相反,薄的评价性主张所判断的是:相对于某个既不具有道

德上的规范性也不具有全盘考虑下的规范性的标准而言,某种事物发展得如

何? 这种主张也无须预设任何厚的评价性主张.因此,薄的评价性主张的例子

会包括“X是重要的”或者“X是有趣的”.据此,即便法律理论家必须作出薄的

评价性主张以便能够发展一种一阶法律理论,也并不意味着他们必须作出厚的

评价性主张以便从事这项工作.毕竟,人们能够构造一种理论来把握一系列被

视为中心性的和重要性的法律现象,与此同时又依然能够在“这些现象是否自

身便是有价值的”这一问题上坚持不可知论.
最后,法律理论能够原则上是评价性的第三种方式,同样不存在什么争议,

它是由上一部分第(三)小节的规定性观点产生的.如果一阶法律理论的工作

便是识别最值得我们适用的法律概念,那么我们说“得出的法律理论当然会是

评价性的”便有一定的道理.然而,正如我们前面所看到的,规定性理论意在回

答的问题不同于概念分析方法、还原论方法或者解释性理论所欲回答的问题.
因此,在对“法律理论是否是评价性的”这一问题的讨论中,关键的不是法律理

论是否原则上是评价性的,而是它是否不可避免地或必然地是评价性的.
现在我们能够完整地理解这里最有趣的问题了.具体而言,这一问题便

是,关于既存法律实践之性质(或者我们的法律概念)的理论是否必然包含或要

求关于法律的厚的评价性主张
       

.即提供一种一阶的法律理论(无论这种法律理

论是概念分析类型的、还原论的还是建构性解释类型的),是否要求接受关于下

述问题的主张:法律或法律的某些特征具有怎样的价值? 这是本词条剩余部分

要讨论的问题.

２􀆰在相关意义上,法律理论是否是评价性的?
对第二部分第(一)小节中所论问题的某些回答会主张,从“为拥护某些法

律理论,需要对法律作出厚的评价性主张”这一意义上讲,这些法律理论是内在

的评价性的.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方法论中的建构性解释观点最为支持这种

看法.相反,对第二部分第(一)小节中所论问题的其他回答则并不会明显地得

出这种结论:一阶的法律理论要求其支持者们作出厚的评价性主张.法理学方

法论中的概念分析观点和还原论观点尤为如此.至少表面来看,这两种观点似

乎都承认存在对法律的纯粹描述性说明,即这样一些说明,它们未对法律做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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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０〕 这一区分大致可回溯到朱莉􀅰迪克森(JulieDickson)对直接的评价性命题与间接的评

价性命题的区分.参见Supranote〔５７〕,pp􀆰５１Ｇ５５.



何道德上的或全盘考虑下的评价就把握住了法律的核心特征.毕竟,人们可能

认为,某个特定的说明能够很好地把握某个广为接受的法律概念,但它却并不

明显地要求人们说这种概念下的法律是善
 

的.类似的,人们可能支持将法律事

实还原为某类更具根本性的事实(例如某些社会事实),而这种还原并不要求人

们认为法律是有价值的或能够在道德上得到证立的.
其结果是,至少在表面看来,概念分析观点和还原论观点似乎都认为存在

纯粹描述性的一阶法律理论.如果要支持相反的结论,人们就需要一些论证.
因此,让我们考虑一些突出的论证,它们认为法律理论在其性质上必然是内在

的评价性的.〔６１〕

(１)源自法律功能的论证

为了得出“在相关意义上,法律理论必然是评价性的”这一结论,一个核心

的论证来源于这一观点:理解法律是
 

什么,要求在“它服务于什么功能”这一问

题上采取一定的观点.〔６２〕 而且,人们可能认为在下述意义上,功能是评价性

的:将一项功能赋予某事物便是支持某个标准,人们能够根据该标准判断该事

物是否成功.以这种方式,人们可能认为法律理论也是内在的评价性的.
尽管这种思路合理地表明法律理论要求接受某种评价性主张,但它并未明

显地表明法律理论必然包含厚
 

的评价性主张.〔６３〕“X的功能是F”这种形式的

主张会被自然地归类于“X是重要的”(或更为具体的,“X相对于某个目的Y
是重要的”)这种薄的评价性主张.据此,主张“法律的功能是F”,并不明显地

要求对法律作出厚的评价性主张.毕竟,这一点并不清楚:将一项功能赋予某

事物,为何会要求相信“实现该功能在全盘考虑下或道德上是善
 

的”? 因此,将
一项功能赋予法律,并不要求作出任何厚的评价性主张.

(２)源自内在观点的论证

支持将法律理论视为在相关意义上是内在的评价性理论的第二个自然的

论证,依赖于这一观点:任何适格的法律理论必然考虑法律从业者倾向于对法

律采取的内在观点.更为具体地讲,对法律采取内在观点便是对法律采取某种

类型的支持态度,将它视为在某种意义上证立了行动或为行动提供了理由.〔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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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１〕

〔６２〕

〔６３〕

〔６４〕

欲了解相关概述,seesupranote〔７〕,pp􀆰１２２Ｇ３５．
Supranote〔５９〕,pp􀆰１２Ｇ１７;StephenPerry,“InterpretationandMethodologyinLegal

Theory”,inAndreiMarmor,InterpretationandLegalTheory,ClarendonPress,１９９５,pp􀆰１１４Ｇ
１２０．

Supranote〔５９〕,pp􀆰１１４Ｇ１２５．
Supranote〔２３〕,pp􀆰９６Ｇ９７;StephenPerry,“InterpretationandMethodologyinLegal

Theory”,inAndreiMarmor,InterpretationandLegalTheory,ClarendonPress,１９９５,pp􀆰９９Ｇ
１００;也可参见论述“法律实证主义”的词条,https://plato．stanford．edu/entries/legalＧpositivism/,
最后访问日期:２０２０年３月７日.



而且,通常认为,大量关键性的法律实践参与者必须对该实践采取内在观点,以
保证该实践能够被真正当作法律.人们可能认为,这是任何适格的法律理论都

必须予以考虑的事实.据此,既然内在观点包含一种对法律的肯定性评价,既
然任何适格的法律理论必然将这种观点考虑在内,那么人们便可能推导出,任
何适格的法律理论本身必然是内在的评价性的.〔６５〕

然而,并不清楚的是这种论证是否成功.毕竟从原则上讲,人们能够对“何
种类型的考量得到了法律从业者的支持以及为何如此”进行说明,而无须自己

  
也支持这种考量.类似的,一阶法律理论能够合理地说明“法律从业者倾向于

对他们法域中的法律采取内在观点(支持该法律)”,而无须主张任何法域中的

法律(或一般意义上的法律)都是有价值的或能够被证立的.据此,便不能清楚

地主张:如果一个法律理论不对法律作出任何厚的评价性主张,那么原则上它

便无法把握法律从业者对法律采取的内在观点.
(３)源自解释的论证

或许,为“法律理论是内在的评价性的”这一观点提供的最有影响力的论证

源于这一观点:法律理论是一种德沃金意义上的解释性事业.〔６６〕 说法律理论

是一种解释性事业便是主张,对法律是
 

什么的全面理解要求将法律建构为它所

能够成为的、它所属于的那类东西的最佳事例.而且,人们可能认为,为了将法

律实践构建为它所属于的那类东西的最佳事例,就需要对法律作出厚的评价性

主张.〔６７〕

有人可能试图以两种方式回应这一论证.一种自然的(尽管最终是不成功

的)回应是,将某事物建构为它所属于的那类东西中它所能够成为的最佳事例,
并不要求将那类东西当作是善

 
的.说伯尼􀅰麦道夫(BernieMadoff)是历史上

(一段时间内)最好的骗子,并不要求赞成欺骗.其结果是,说法律必须如此这

般以成为它所属的那类东西的好的事例,并不要求作出任何厚的评价性主张.
但是,在另外一种更为深入、更有意思的意义上,德沃金的观点使得法律理论是

内在的评价性的.对于德沃金而言,法律理论是一种解释性事业,而为法律实

践提供一种建构性解释便要求以其最佳的道德观点
         

对法律实践进行建构.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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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５〕

〔６６〕

〔６７〕

例如,人们可以在StephenPerry,“InterpretationandMethodologyinLegalTheory,”
inAndreiMarmor,InterpretationandLegalTheory,ClarendonPress,１９９５,pp􀆰１２１Ｇ２５和 Wil
Waluchow,InclusiveLegalPositivism,ClarendonPress,１９９４,pp􀆰４２３Ｇ２８中找到这种论证的多

个版本.
Supranote〔６〕;对其批判,可参见JulieDickson,EvaluationandLegalTheory,Hart

Publishing,２００１,p􀆰１０５;AndreiMarmor,PhilosophyofLaw,PrincetonUniversityPress,２０１１,
pp􀆰１２６Ｇ３０．

参 见 论 述 “法 律 解 释 主 义”的 词 条,https://plato．stanford．edu/entries/lawＧ
interpretivist/,最后访问日期:２０２０年３月１７日.



此,提供一种对法律实践的解释,会要求在“这些可能的建构法律实践的方式

中,哪种方式在道德上比其他方式更好”这一问题上采取一定的立场.当然,这
并不必然要求主张,在任意特定的建构中,法律是完全善

 
的.但是它的确要求

至少法律实践的某些建构会在道德上比其他建构更好
  

.这看起来是一个厚的

评价性主张,尽管是一个比较级的厚评价性主张.而且,如果人们在“什么会使

得法律实践的一种建构在道德上比另一种建构更好”这一问题上没有一个观

点,那么便不可能作出这样一种比较性的判断.因此,至少在这种意义上,将法

律理论作为一种德沃金意义上的解释性事业,会使得法律理论在我们当前关注

的意义上成为内在的评价性的.
据此,如果有人想要坚持“纯粹描述性的一阶法律理论是可能的”,那么一

个更好的、回应源自解释之论证的策略便是质疑其关键性前提,即法律理论必

然是一种德沃金意义上的解释性事业.如果某个支持源自解释之论证的人想

要主张这一前提,那么就需要为它提供某些理论上的说明.即需要提供某些论

证来说明,为什么我们应当认为理解
  

法律要求给予法律一个建构性解释.如

此,对源自解释之论证的批评就可能会主张,这种论证的支持者们并未为该论

证所极度依赖的这一前提提供一个理论上的说明.
这里可能提供的一个理论上的说明是,既然社会实践必然包括沟通,而理

解任何形式的沟通都必然包含对言说者之主张的解释,那么理解法律这一社会

实践便必然包含对法律的解释.然而,这一理论上的说明太过急切了.即便理

解任何社会实践都要求这种类型或那种类型的
          

解释,但是这并不会得出,这一

解释要求一种德沃金意义上的建构性解释
            

———为实践识别出这样一种解释,它
将该实践放在其最佳的道德观点下予以审视.〔６８〕 但是毫无疑问,这后面一项

主张是支持源自解释之论证的人需要确立的,以得出他们想要的结论,即法律

理论是内在的评价性的.
据此,我们似乎处在了这样一种二分境地.“在相关意义上,法律理论是否

内在的是评价性的”这一问题依赖于“源自解释的论证是否成功”.而这一论证

是否成功又依赖于其关键性前提,即这一主张:理解法律必然要求给予法律一

种建构性解释
     

.如果能够为这一主张提供一个不存在疑问的支持性论证,那么

便有理由认为法律理论在性质上必然是评价性的.相反,如果不能为“理解法

律要求
  

一种建构性解释”这一想法提供一个不存在疑问的支持性论证,那么人

们便能够坚持存在纯粹描述性的一阶法律理论.
当然,即便源自解释的论证失败了而纯粹描述性的法律理论是可能的

   
,“试

图为法律实践提供一种建构性解释”依然会是一项值得从事的事业,而这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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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８〕 Supranote〔７〕,pp􀆰１２７Ｇ１２８．



业的结果也确实会是一种部分评价性的理论.然而,这两种类型的理论并不会

真正地相互冲突,因为它们会被用来回答不同的问题.因而最终,“方法论上的

多元主义”可能是对法理学当前状况最恰当的定性.

(审稿编辑　谢可晟)
(校对编辑　潘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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